
股票代码：

600236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临

2011-28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电价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网站公告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南方电网电价的通知》（发改价格

[2011]

2618

号），为疏导煤炭价格上涨对发电成本的影响，适当提高有关省（区）统调燃煤发电企业上网电价，其中

广西境内的提价标准为

0.0365

元

/

千瓦时（含税）；本次电价调整自

2011

年

12

月

1

日起执行。

我公司控股子公司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总装机

66

万千瓦，我公司占

83.24%

股比）的上网电价

调整属于此次调整范围。

公司所属水电厂上网电价未作调整。

根据公司初步测算，本次电价调整预计增加公司

2011

年营业收入

1250

万元。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3

日

股票代码：

600236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临

2011-29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

收到电煤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今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总装机

66

万千瓦，我公司占

83.24%

股比）收到广西

壮族自治区政府

2011

年

8-10

月份电煤补贴款

3726

万元； 财务部门测算此项增加本年营业外收入

3726

万

元。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2296

证券简称：辉煌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58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和南京南瑞集团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与郑州市轨道

交通有限公司正式签署《郑州市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工程综合监控系统采购项目合同文件》。 该项目合同金

额

8,099.6079

万元，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该项目拟于

2013

年

12

月底前完工。

与该合同有关的业主方情况介绍及该项目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详见公司 《重大合同中标公告》（刊载于

2011

年

10

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11-054

）。

一、风险提示

1

、本协议虽已生效，且协议各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该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

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协议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2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本协议的履行情况。

二、备查文件

《郑州市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工程综合监控系统采购项目合同文件》

特此公告！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

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在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通旗下基金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根据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万通

证券

"

）签署的基金转换协议，自

2011

年

12

月

7

日起，本公司将在中信万通证券开通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

金诺德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诺德价值优势股票基金

"

，基金代码：

570001

）、诺德主题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诺德灵活配置混合基金

"

，基金代码：

571002

）、诺德增强收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诺德增强收益债券基金

"

，基金代码：

573003

），诺德成长优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

"

诺德成长优势股票基金

"

，基金代码：

570005

）、诺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

"

诺德中小盘股票基金

"

，基金代码：

570006

）、诺德优选

30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诺德优选

30

股票基金

"

， 基金代码

570007

）的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

"

基金定投

"

）是指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

申请

,

约定每月扣款时间、扣款金额

,

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月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

成扣款

,

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本公司旗下基金定投业务安排规则如下：

1

、如无本公司或代销机构的另行公告

,

基金定投的申购费率与普通申购费率相同。

2

、基金定投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

200

元（含

200

元），并不设金额级差，各销售机构也可分别规定自己

的最低扣款金额，但不得低于

200

元（含

200

元）。 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

日、扣款金额扣款，并在与基金普通申购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 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

顺延以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以上述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3

、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

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

申购份额将在

T+1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

,

投资者可自

T+2

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4

、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如无另行公告，基金定投与普通申购按相同的原则确认。

5

、基金定投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智河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29

号澳柯玛大厦

15

层（

1507-1510

室）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1

号楼第

20

层（

266061

）

基金业务联系人：吴忠超

电话：

0532-85022326

传真：

0532-85022605

客户服务电话：

0532-96577

公司网址：

www.zxwt.com.cn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400-888-0009

（免长途）或

(86)021-68604888

网址：

http://www.nuodefund.com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0973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47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12

月

2

日上午

11:00

时

2．

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87

号三楼会场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李曼莉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0

人，代表股份

171,455,24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7.99%

。 公

司董事黄平先生、陈胜光先生、谢军先生、朱义坤先生、监事周志辉先生、邹斌先生因出差请假，其余

5

名董

事、

3

名监事、

3

名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了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佛山市金辉高科光电材料有限公

司

16%

股权的议案》；

同意

171,418,645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

99.979%

；反对

36,600

股，反对股

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数的

0.0213%

；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高向阳、邓洁

3．

结论性意见：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佛塑科技《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038

证券简称：

*ST

大通 公告编号：

2011-060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恢复上市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已于每月月初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了本公司股票恢复上市进展情

况的公告。

目前，公司正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2008

年

5

月

15

日下发的问询函的要求积极推进恢复上市工作。根

据问询函的要求， 公司需要提供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批复涉及的股份完成登记过户到青岛亚星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亚星实业

"

）名下的证明文件，即方正延中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方正延中

"

）、上海文慧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文慧

"

）和上海港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港银

"

）分别按

10

：

6.5

的

比例向亚星实业赠送股份，合计赠送股份

29,063,249

股的过户证明。

截止本公告日，方正延中、上海文慧、上海港银已分别将其所持的

9,237,850

股、

11,513,248

股、

650

万股

公司股份以股权分置改革垫付对价偿还的方式过户给亚星实业。

目前，公司仍在积极跟踪方正延中办理其余

1,812,150

股按每股

9.92

元（深大通停牌前

20

日的均价）合

计

17,976,528

元人民币支付给亚星实业的相关事宜。

本公司将根据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若在规定期限内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本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038

证券简称：

*ST

大通 公告编号：

2011-061

关于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

豁免要约收购本公司的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08

年

12

月

3

日，方正延中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方正延中

"

）、上海文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文慧

"

）、上海港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港银

"

）分别与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亚星实业

"

）签订了股份赠与协议。 协议约定：方正延中、上海文慧和上海港银分别按

10

：

6.5

的比例向亚星实

业赠送股份，合计赠送股份

29,063,249

股。 实施时间为自本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亚星实业豁免要约收购本公司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 且亚星实业将青岛广顺房地产有限公司

83%

的

股权和兖州海情置业有限公司

90%

的股权（以下简称

"

赠与资产

"

）过户登记至本公司名下之日起

10

个工作

日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办理股份赠与过户登记的全部合规材料。

2009

年

4

月

28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证监许可〔

2009

〕

338

号批复，核准豁免亚星实业因本公司实施股

权分置改革而增持本公司

29,063,249

股，导致合计持有本公司总股本的

40.59%

的股份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

义务。 此前，本公司股东大会已经表决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且亚星实业已将赠与资产过户至本公

司名下。

截止本公告日，方正延中、上海文慧、上海港银已分别将其所持的

9,237,850

股、

11,513,248

股、

650

万股

公司股份以股权分置改革垫付对价偿还的方式过户给亚星实业。

目前，方正延中仍在办理其余

1,812,150

股按每股

9.92

元（深大通停牌前

20

日的均价）合计

17,976,528

元人民币支付给亚星实业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527

证券简称：美的电器 公告编号：

2011-039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美的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

"

美的集团

"

）的通告，美的集团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至

2011

年

12

月

2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部分公司

A

股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美的集团有限公司

二、增持的目的及计划：美的集团增持公司股份，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并拟通过增持股

份分享收益。

美的集团计划自首次增持日起

12

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

三、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

四、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美的集团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至

2011

年

12

月

2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

A

股股份共计

33,839,959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

，本次增持前，美的集团持有

公司股份数为

1,325,701,61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9.17%

，本次增持完成后，美的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1,359,541,57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0.17%

。

五、本次增持股份价格：平均价格约为

12

元

/

股。

六、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

规定。 本次增持完成后，美的集团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就本次增持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

七、后续增持事项的说明

根据增持计划，美的集团拟在

1

年内增持不超过占本公司总股份

2%

的股份（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

未设定其他实施条件。

八、公司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４２

股票简称：深长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８

号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

议通知于

１１

月

２９

日分别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出席会议的董

事有朱新宏、谭华森、李永明、张天亮、李晓晨、宋炳新、钟鹏翼、王继中、曹叠云，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

９

名，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通讯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申请楼宇按揭额度的议案》。

公司长城里程家园项目已经竣工验收，为保证该项目销售工作的顺利开展，公司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国贸支行申请按揭贷款额度，具体情况如下：

１

、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楼宇按揭额度，金额为人民币贰亿贰仟伍佰万元，额

度期限五年。额度项下单笔个人贷款的最高成数和最长年限依建行审批条件为准。本公司为上述额度项下个

人住房贷款和个人商业用房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自额度项下单笔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办妥

抵押物的房地产权证等相关权属证书并将抵押物的他项权利证书、 抵押登记证明文件正本及其他权利证书

交建行核对无误、收执之日止。

２

、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国贸支行申请长城里程家园项目一手房贷款业务额度，金额为

人民币贰亿贰仟伍佰万元。双方具体的权利义务以本公司与农行国贸支行所签订的《一手房贷款业务银企合

作协议》为准。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八楼

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将审议《关于选举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４２

股票简称：深长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９

号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决定，由第六届董事会召集，拟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二、会议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百花五路长源楼本公司八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

现场会议

四、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选举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上述预案已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深长城

２０１１－３７

号《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决议公告》。

五、出席对象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

的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２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之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法人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和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３０

，以及

１２

月

２０

日股东大会投票表

决前。

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百花五路长源楼公司七楼董事会办公室。

七、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８３９３６６９ ８８３９３６０５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８３９３６００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２８

联 系 人：王昌栋 陈颖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女士） 代表我单位 （个人） 出席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对会议审议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注册号）：

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股东大会各项议案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选举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注

１

：委托人对“同意”、“反对”、“弃权”三项委托意见中的一项发表意见，并在相应空格内打“

√

”，三项

委托意见栏中均无 “

√

”或出现两个及两个以上的“

√

”的委托意见视为无效。

注

２

：委托人未做出具体指示的，受托代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及公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股票简称：深南电

Ａ

、深南电

Ｂ

；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７

、

２０００３７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０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以书面及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时，在深圳市华侨城汉唐大厦

十七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５

人，实际到会董事

１２

人，其中杨海贤董事长，孙玉林副董事长，于

春玲董事因公未能出席会议，分别授权李洪生副董事长，傅博董事，周群董事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此外，

公司

７

名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出席会议的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李洪生副董事长主持，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相关决议：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电力生产大修、技改及两措计划》

该议案获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支付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报酬的议案》

该议案获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江西中电投新昌发电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的议案》

详见同日发布的 《关于转让江西中电投新昌发电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１

），该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获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票。 周群董事和李正独立董事弃权的理由均认为股权交易价格

不应低于评估推荐价格。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同日发布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２

）

该议案获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三日

股票简称：深南电

Ａ

、深南电

Ｂ

；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７

、

２０００３７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１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江西中电投新昌发电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拟以

２１

，

７０２．４７

万元（人民币，下同）的价格向中电投江西电力有限公司（下称“中电投江西公司”）

协议转让所持有的江西中电投新昌发电有限公司（下称“江西新昌公司”）

３０％

股权（下称“目标股权”），该交

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董事会表决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以全票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江西中电投新

昌发电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本次股权转让基于尽快改善公司经营现状，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和经营需要。

２

、 公司已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委托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对江西新昌公司进行了相应审计及

评估，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同时，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就本次股权转让出具了法律备忘录。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参照评估报告的评估值

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上述交易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中电投江西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下正街

４５

号

法定代表人：彭小峥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亿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伍亿元整

经营范围：电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管理，组织电力的生产。电力工程建设监理、招投标，电

能设备的成套、配套、监造、安装、运行维护、检修、电能及配套设施的销售，科技开发、技术服务，物资供应、

经销。 环境保护工程、粉煤灰等电厂工业固体废弃物的开发与利用。 实业投资及管理，房地产开发、物业管

理、提供劳务服务、中介服务等业务。 （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许可的除外）

（二）中电投江西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任何关系，

也不会造成对其利益倾斜。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江西中电投新昌发电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南昌市新建县樵舍镇七里岗兴岗路

９１

号

法定代表人：任德清

注册资本：人民币玖亿零肆佰贰拾捌万伍仟柒佰壹拾伍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玖亿零肆佰贰拾捌万伍仟柒佰壹拾伍元整

经营范围：火力发电，能源管理及梯级利用；工程咨询，电力技术培训服务。

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金额：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经审计

）

总资产

４５５

，

０３３．７４ ４４８

，

８１０．０６

负债

３８３

，

６８１．６５ ３９１

，

５２３．５２

净资产

７１

，

３５２．０９ ５７

，

２８６．５４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２１２

，

１４２．０３ １２１

，

４９３．７８

利润总额

－１５

，

７０９．９３ －１４

，

０６５．５４

净利润

－１５

，

７０９．９３ －１４

，

０６５．５４

（二）主要股东方情况介绍

江西新昌公司股东为两家，除公司以外，中电投江西公司持有江西新昌公司

７０％

的股权（详见上述“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持有的江西新昌公司

３０％

股权无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它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无涉及该项股

权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三）评估情况

经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西中电投新昌发电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

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如下：

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资产账面价值

４４８

，

８１０．０６

万元，评估值

４６４

，

０６３．３４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５

，

２５３．２８

万元，增值率

３．４０％

。负债账面价值

３９１

，

５２３．５２

万元，评估值

３９１

，

５２３．５２

万元，无

评估增减值。 净资产账面价值

５７

，

２８６．５４

万元，评估值

７２

，

５３９．８２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５

，

２５３．２８

万元，增值率

２６．６３ ％

。

２

、收益法评估结果。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５７

，

２８６．５４

万元，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

资本价值（净资产价值）为

７２

，

３４１．５７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５

，

０５５．０３

万元，增值率

２６．２８％

。

３

、评估结果的选取。 通过对江西新昌公司整体资产及相关负债进行评估，以核实企业在评估基准日时

的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为企业股权转让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由于收益法对企业未来具体投资和经

营战略及实施的考量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且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因此选择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股权

收购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由此得到江西新昌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基准日时点的价值为

７２

，

５３９．８２

万

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定价依据

根据煤电行业的经营现状，参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结果，经公司与中电投江西公司协商，公司同

意以

２１

，

７０２．４７

万元的价格向中电投江西公司协议转让所持有的江西新昌公司

３０％

股权。

（二）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及时间

１

、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不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时间较早者为准），中电投江

西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５１％

，即人民币

１１

，

０６８．２６

万元付至合同规定的公司收款账户；

２

、自目标股权过户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不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以时间较早者为准），中电投江西公

司将全部剩余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１０

，

６３４．２１

万元付至合同规定的公司收款账户。

（三）股权过户

１

、合同生效后，公司委派和推荐到江西新昌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分别向江西新昌公司

的股东会和董事会提出辞职。

２

、公司收到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后

２

个工作日内，合同双方备妥所有办理目标股权过户、修订章程和相

应董事、监事变更的相关文件，由江西新昌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目标股权过户及变更登记相

关手续。

３

、公司自目标股权过户之日起，对江西新昌公司不再享有任何股东权利、不再承担任何股东义务，但关

于基准日之后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起至目标股权过户之日期间损益的安排按合同约定的条款处理， 该条款

具体为：对于江西新昌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起至目标股权过户之日的期间损益，全部由中电投江西公司

享有或承担。 公司与中电投江西公司一致同意，该等损益无须对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进行任何调整。

（三）协议生效条件

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江西新昌公司做为公司优化电源结构而投资建设的重大项目， 长期看虽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但自

２０１０

年投运以来，由于煤炭价格与上网电价严重倒挂，同时，受宏观经济调控等因素影响，经营出现巨额亏

损，其中

２０１０

年为

－１５

，

７０９．９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为

－１４

，

０６５．５４

万元。预计

２０１１

年全年亏损

２．９３

亿元，公

司将承担投资损益

－８

，

７９０

万元，直接影响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整体经营业绩。 如果国家不能从根本上理顺煤电

企业的价格体制，江西新昌公司在未来

２－３

年经营形式难以乐观，如果该公司持续亏损下去，将直接影响公

司主营业务发展。

鉴于此，公司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可以增加当期收益

２

，

９００

多万元，有效缓解目前公司流动资金紧张的

局面，降低财务费用，提高公司整体经济效益。

七、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四）《股权转让合同》

（五）审计、评估报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日

股票简称：深南电

Ａ

、深南电

Ｂ

；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７

、

２０００３７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２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届次：

２０１１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提请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４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周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

５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６

、出席对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００

时，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见证律师。

７

、召开地点：深圳市华侨城汉唐大厦十七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转让江西中电投新昌发电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的议案》。

该议案具体内容请参考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

于转让江西中电投新昌发电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１

）。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股东持法人单位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和股东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详见附

件）、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时

４

、登记地址：深圳市华侨城汉唐大厦十七楼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四、其它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２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４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００３６８４

３

、联系人：胡琴

４

、公司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

１７

楼

５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３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三日

附件：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在深圳华侨城汉唐大厦

１７

楼会议室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下列授权代为行使

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转让江西中电投新昌发电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的议案

［注］：在“同意”、“反对”或“弃权”项下打

√

１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２

、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３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

（注：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

2011

年

12

月

3

日 星期六

注

：

1

、

本表所列

12

月

2

日的数据由有关基金管理公司计算

，

基金托管银行复核后提供

。

2

、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为

：

按照基金所持有的股票的当日平均价计算

。

3

、

累计净值

=

单位净值

+

基金建立以来累计派息金额

。

4

、

未经审计的单位拟分配收益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上年度单位可分配收益

，

按照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规定的收益分配比例

（

至

少

90%

）

计算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得出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在有关财务数据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

基金单位净收益

、

单位分配收益及其

权益登记日

、

红利派发日等收益分配有关事项

，

以基金年报和基金分红派息公告为准

。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1

年

12

月

2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184688

基金开元

1,888,197,935.43 0.9441 20

亿元

1998.3.27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500001

国泰金泰封闭

1,974,296,427.72 0.9871 20

亿元

1998.3.2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500008

华夏兴华封闭

1,872,543,784.24 0.9363 20

亿元

1998.4.2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500003

华安安信封闭

1,954,867,394.66 0.9774 20

亿元

1998.6.2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500006

基金裕阳

1,778,306,582.43 0.8892 20

亿元

1998.7.2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84689

基金普惠

1,995,092,557.98 0.9975 20

亿元

1999.1.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184690

基金同益

1,800,130,646.22 0.9001 20

亿元

1999.4.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500002

嘉实泰和封闭

1,818,188,003.070 0.9091 20

亿元

1999.4.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184691

基金景宏

1,994,633,140.48 0.9973 20

亿元

1999.5.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500005

基金汉盛

2,214,639,249.31 1.1073 20

亿元

1999.5.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2,950,026,281.40 0.9833 30

亿元

1999.6.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84692

基金裕隆

2,845,152,162.67 0.9484 30

亿元

1999.6.1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2,899,701,073.97 0.9666 30

亿元

1999.7.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184693

基金普丰

2,787,414,430.13 0.9291 30

亿元

1999.7.1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184698

基金天元

2,656,379,326.33 0.8855 30

亿元

1999.8.2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2,981,749,452.84 0.9939 30

亿元

1999.10.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184699

基金同盛

3,202,981,936.74 1.0677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184701

基金景福

3,169,517,640.78 1.0565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500015

基金汉兴

2,878,276,450.03 0.9594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2,143,255,164.6200 1.0716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184728

基金鸿阳

1,506,081,379.01 0.7530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2,973,587,780.44 0.9912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2,835,310,046.0400 0.9451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735,359,896.63 0.8677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3,007,313,779.49 1.002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